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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BB_BA_E7_c66_645098.htm 第一条 北京建筑工

程学院是北京市所属普通高等学校。为了保证我校成人高等

教育招生工作顺利进行，规范招生行为，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提高生源质量，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

的招生专业，除委培专业外，均面向社会招收。招生范围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德良好的在职、从业人员

，以及除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中等学校在校生和普通

高中应届毕业生之外的其他社会人员。 第三条 报考我校专科

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经取

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颁发的大学专科毕业证书的人员。其所报专业应与其

专科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 第四条 我校今年招生的成人高等

教育各专业，学习形式均为业余，授课方式为面授。业余学

习时间一般安排在周一至周五的一至两个晚上以及周六或周

日的一天。上课地点在校本部。 第五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实

行学年制，学生在校期间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考

试合格，按照《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管

理规定（试行）》的要求，符合毕业条件的，颁发国民教育

系列的毕业证书。本科及专升本科学生，如符合《北京建筑

工程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要求，可

以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在校的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

，不得超过规定修业年限两年。 第六条 我校2011年招生的成

人高等教育各专业概况如下表： 专业名称学历层次招生 科类



修业 年限招生 范围学习 形式计划 招生上课 地点收费标准英

语（国际工程）专升本文学二年半社会业余30校本部2900元/

学年城市规划专升本理工三年社会业余60校本部2300元/学年

土木工程专升本理工三年社会业余180校本部2300元/学年土木

工程专升本理工三年委培业余30校本部2300元/学年建筑环境

与设备工程专升本理工三年社会业余60校本部2300元/学年工

程管理专升本经管三年社会业余180校本部2300元/学年土木工

程本科理工五年社会业余80校本部2300元/学年建筑工程技术

专科理工四年社会业余30校本部2100元/学年建筑工程技术专

科理工四年委培业余30校本部2100元/学年工程造价专科理工

四年社会业余30校本部2100元/学年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专科理工四年社会业余30校本部2100元/学年 注：1、以上学

费金额为2010年标准，如2011年收费标准变更，则按新标准

收取学费 2、委培专业限招北京中北华宇建筑工程公司在职

职工 第七条 我校开设的专升本专业，不安排专业加试。 第八

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依照

北京教育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所确定的最低录取控制

线，根据招生计划，分别不同专业，按考生第一志愿，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学生。 第九条 符合国家规定的照顾录取条

件的考生，其增加投档的分数计入总成绩。 第十条 当考生第

一志愿专业录取已满额时考虑其第二志愿专业。由高分到低

分录取第二志愿，额满为止。在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情况下

接收非第一志愿的考生，非第一志愿考生的分数不低于当地

的最低录取控制线。本校经调剂录取后仍不足开班人数30人

的专业，将予以停办，学校在录取前通知考生并将不开班专

业报北京教育考试院成招办备案，由考生选择是否调剂到本



校其他专业或调剂到其他院校的相关专业，考生选择完毕后

由院校按考生志愿要求协助处理。 第十一条 学生录取后，须

按本校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办理报到和注册手续，并在规定的

交费日期之前到指定银行存入本专业学费，对逾期十个工作

日未报到、缴费且又未办理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者视为

其自愿放弃学籍，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十二条 学生入

学后，我校将对已录取报到的新生全面复查，对其中不符合

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无论何时发现，一律取消其

入学资格，并报相关机构备案。被录取的专升本考生入学报

到时，必须出具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

校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

，不能提供毕业证书而无法通过教育部学生学籍电子注册的

专升本科学生，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三条 我校成人高等

教育招生工作由学校监察处及北京教育考试院成人招生办公

室共同监督。 第十四条 我校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

路1号。邮政编码：100044。校内办公地点：北京建筑工程学

院教1楼417房间。 第十五条 学校成人招生办公室电话

：010-68322317 学校网址：http://jxjy.bucea.edu.cn 第十六条 本

章程由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编辑推荐

： #0000ff>2011年成人高考报考指南 #0000ff>2011年成人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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